
关于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参加部分代销机构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起，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１８２０

，以下简称“本基金”）参加部分代销机构

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代销机构

代销机构 网站地址 客服电话

开通费率优惠

定投 申购（不含定投）

工商银行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８８

———

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

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等

电子银行渠道申购

８

折

中国银行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９５５６６ ８

折（含网上与柜台）

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

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等

电子银行渠道申购

８

折

建设银行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９５５３３ ８

折（含网上与柜台）

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

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等

电子银行渠道申购

７

折

交通银行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９５５５９ ８

折（含网上与柜台）

网上申购

８

折

手机银行申购

８

折

上海农商行

ｗｗｗ．ｓｈｒｃｂ．ｃｏｍ ０２１－９６２９９９

个人网银定投

４

折，

柜台定投

８

折

网上申购

６

折

瑞银证券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 网上申购

６

折

国都证券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 网上申购

４

折

信达证券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上定投

４

折

网上交易、电话委托等非现

场委托方式申购

４

折

中国银河证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上定投

４

折，柜台定

投

８

折

网上申购

４

折

江海证券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 网上申购

４

折

中信建投证券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上定投

４

折，柜台定

投

８

折

网上申购

４

折

华融证券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上定投

４

折，柜台定

投

８

折

网上申购

４

折

日信证券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６６０－９８３９

——— 网上申购

４

折

重庆银行

ｗｗｗ．ｃｑ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９６８９９

（重庆地

区），

４００－７０９－

６８９９

（其他地区）

网上定投

４

折 网上申购

４

折

南京证券

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２８－５８８８

———

网上交易、电话委托和手机

委托等非现场交易委托方式

申购

４

折

上海证券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 网上申购

４

折

光大证券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

９５５２５

通过“金阳光交易系

统”成功办理网上定

投

７．５

折

网上申购

７．５

折

长城证券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 网上申购

４

折

国泰君安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

网上交易、电话委托、手机证

券、自助热自助系统方式申

购

４

折

长江证券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９５５７９

，

４００８－

８８８－９９９

网上及手机方式

定投

４

折

网上及手机方式

申购

４

折

东吴证券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６０１－５５５

——— 网上申购

４

折

广发证券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

地营业网点

——— 网上申购

４

折

国盛证券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４００－８２２２－１１１

——— 网上申购

４

折

国海证券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６３

网上定投

４

折 ———

华福证券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

请先拨

０５９１

）

——— 网上申购

４

折

东方证券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０３

———

网上交易、电话委托和手机

委托等非现场交易委托方式

申购

４

折

爱建证券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 网上申购

４

折

安信证券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 网上申购

４

折

财通证券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０５７１－９６３３６

，

９６２３３６

（上海地

区）

——— 网上申购

４

折

注：上述表格中定投部分“———”表示本基金“开通定投但无费率优惠”或“未开通定投”活动；网上申购

（不含定投）部分“———”表示本基金“无费率优惠”活动。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重要提示：

１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２

、通过各参加活动的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投资者。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

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标准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

率折扣。 标准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标准费率执行。

３

、此优惠活动仅限场外前端模式，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各参加活动代销机构最新公告

信息为准。

４

、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各参加活动代销机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办理的相

关规则及流程请以各参加活动代销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５

、上述代销机构的各地代销网点及联系方式以各代销机构公告为准。

６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关于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银华纯债信用债券（

ＬＯＦ

）

场内简称 银华纯债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８２０

基金运作方式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

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注：本基金的销售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２

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基金业务的开放日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

间。场内业务办理时间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交易时间，场外业务办理时间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但

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时除外。 在《基金合同》约定时间外提交的申请按下一交易日申请处理。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场内或场外在本基金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及本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包括网上交

易系统、手机交易系统及电话交易系统，下同）进行申购时，投资者以金额申请，每个基金账户首笔申购的最

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每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直销机构的直销中心仅对机构投资

者办理基金业务，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的直销中心或各代销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

的，以其业务规定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Ｍ

，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元

０．８０％

５０

万元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３０％

Ｍ≥５００

万元 按笔固定收取

１

，

０００

元

／

笔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注：本基金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申购费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

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提出申购申请并成功确认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

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收费方式。 费率如发生变更，并

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场外赎回时，每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场内赎

回时，每笔赎回申请的最低份额为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同时赎回份额必须是整数份额，且单笔赎回最多不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

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但某笔交易类业务（如赎回、基

金转换、转托管等）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５００

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场外赎回费

持有期限（

Ｙ

） 赎回费率

Ｙ＜１８０

天

１．５０％

１８０

天

≤Ｙ＜１

年

１．２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７０％

Ｙ≥２

年

０

场内赎回费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赎回费率

１．５％

，不按份额持有时间分段设置赎回费率。

注：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为

７３０

天。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

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 费率如发生变更，并

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５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５．１

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投资者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金额，但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具体业务规则请以各参加活动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５．２

投资者可在以下机构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

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

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

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

交易系统。

６

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６．１．１

直销机构

（

１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

Ｃ２

办公楼

１５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６２９５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６２９５１

联系人：展璐

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直销中心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９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００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０８２

联系人：饶艳艳

６．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藏

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

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上排名不分先

后），本基金若增加新的销售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６．１．３

网上直销交易系统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交易

细则请参阅本公司网站公告。

６．２

场内销售机构

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且具有场内基金申购、赎回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具体名单可在深

交所网站查询）。 截至本公告日前述会员单位的最新名单如下：

爱建证券、安信证券、渤海证券、财达证券、财富证券、财通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大通证券、大同证

券、德邦证券、第一创业、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东海证券、东莞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

券、广发证券、广州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金证券、国开证券、国联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

券、国元证券、海通证券、恒泰长财、恒泰证券、红塔证券、宏源证券、华安证券、华宝证券、华创证券、华福证

券、华林证券、华龙证券、华融证券、华泰联合、华泰证券、华西证券、华鑫证券、江海证券、联讯证券、民生证

券、民族证券、南京证券、平安证券、齐鲁证券、日信证券、瑞银证券、山西证券、上海证券、申银万国、世纪证

券、首创证券、天风证券、天源证券、万和证券、万联证券、西部证券、西藏同信、西南证券、厦门证券、湘财证

券、新时代证券、信达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银泰证券、英大证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中航证券、中金

公司、中山证券、中投证券、中天证券、中信建投、中信浙江、中信万通、中信证券、中银证券、中邮证券、中原

证券（排名不分先后）。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本

公司网站进行基金份额净值披露，敬请投资者留意。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为上市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银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

细情况，请认真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的《招募说明书》，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进行查询。

３

、投资者应当在销售机构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份额

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４

、投资者

Ｔ

日交易时间内受理的申请，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

确认，投资者应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及时查询申请的

确认情况。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与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

申请。 申购与赎回的确认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公司的确认结果为准。

５

、投资者可通过场内或场外两种方式对本基金进行申购与赎回。 场内申购、场内赎回通过场内代销机

构办理，场外申购、场外赎回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的直销中心、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和各代销机构的代

销网点办理，其中，直销机构的直销中心仅对机构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业务。

６

、场外认购

／

申购的本基金只有在成功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后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基金

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披露《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上市交易公告书》，敬请场

外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根据自身情况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７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关于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网上直销申购及定期

定额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关于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公告》，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１８２０

，以下简称“本基金”）将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开始办理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网上直销适用的优惠费率如下：

一、 银华基金网上交易申购费率（含智能申购）

申购金额

Ｍ

（含申购费，下同）

招商银行

建设银行

优惠费率

（

８

折）

农业银行

优惠费率

（

７

折）

工商银行

优惠费率

（

５

折）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广发银行

浦发银行

富滇银行

中信银行

天天盈账户

易购通账户

优惠费率（

４

折）

Ｍ＜５０

万元

０．６４％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５０

万元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Ｍ≥５００

万元

按笔固定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按笔固定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按笔固定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按笔固定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二、银华基金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含定期不定额申购）

申购金额

Ｍ

（含申购费，下同）

招商银行

优惠费率

（

８

折）

建设银行

优惠费率

（

５

折）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民生银行

广发银行

兴业银行

天天盈账户

易购通账户

优惠费率（

４

折）

Ｍ＜５０

万元

０．６４％ ０．６０％ ０．６０％

５０

万元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Ｍ≥５００

万元 按笔固定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按笔固定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按笔固定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银华基金手机交易系统中各支付渠道所支持的交易业务的费率均与银华基金网上交易系统各渠道的

交易费率保持一致。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网址：

ｔｒａｄｅ．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ｅｔｒａｄｉｎｇ／

；

３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手机网站：

ｍ．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４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关于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指数分级

场内基金简称 银华资源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８１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否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马君女士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琦先生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马君女士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０９－０４

证券从业年限

４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曾任职于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曾担任助理金融工程师职务。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加盟银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曾担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等职务。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

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2

年

9

月

6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627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2012-025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5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通知，公司全体董事董新利、

周蕾、卢玲、罗迈、朱军光，魏琴、辛宝荣、石文先、路成章均参与了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本次

会议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履行对控股子公司的出资义务和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综合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以及非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为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及时履行出资

义务保证项目开发顺利进行， 同意以超募资金

4752.60

万元中的

4526

万元支付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湖北宜昌

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游轮中心

"

）的第二期出资，剩余超募资金

226.60

万元以及该超

募资金专户存储利息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最终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以实施时专户本息合计扣除

4526

万元出资款后的余额为准。公司承诺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 公司将在游轮中心二期出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和剩余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完成后及时予以公

告。

游轮中心第二期出资事宜，属于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策通过的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交易的正常进展事项，已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公开披露，不涉

及新的对外投资和新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和《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五日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

、华龙证券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证券代码：

002627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2012-026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09

年

9

月

9

日，经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宜昌交运

"

或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鄂西圈投公司联合组建三峡游轮集散中心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宜昌交运与鄂西

圈投共同组建新公司负责宜昌三峡游轮中心项目开发和运营。

2009

年

9

月

15

日， 宜昌交运与鄂西圈投签订了关于 《湖北宜昌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

书》，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出资申请设立湖北宜昌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游轮中心

"

），由

游轮中心负责三峡游轮中心项目（又名三峡游轮集散中心）的开发建设和营运；游轮中心的经营范围包括船

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港口旅客运输服经营；票务代理；房地产开发、经营；仓储服务；物业管理。游轮中心注

册资本为

12,600

万元，由宜昌交运与鄂西圈投各以货币形式出资

6,300

万元，首期出资

30%

（双方各出资

1900

万元，各占股权比例

50%)

。

2010

年

3

月

5

日，宜昌交运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游轮中心出资比例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126

万元收购鄂西圈投持有的游轮中心的

1%

股权，转让款由宜昌交运在后期出资款中作为注册

资金投入。 鉴于鄂西圈投当时持有宜昌交运

10%

的股份，因此鄂西圈投向宜昌交运转让游轮中心

1%

股权的

事项构成偶发性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无关联董事参加。

2010

年

5

月

18

日，宜昌交运与鄂西圈投签订了关于游轮中心的《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中约定：鄂西圈投

以人民币

126

万元的对价将其持有的游轮中心

1%

股权转让给宜昌交运，宜昌交运出资比例增至

51%

。根据双

方约定，由宜昌交运替鄂西圈投缴纳对游轮中心的剩余出资款中的

126

万元，以抵作股权转让价款。 剩余出

资款将由宜昌交运实际缴纳

4,526

万元，鄂西圈投实际缴纳

4,274

万元。

2010

年

5

月

21

日，上述股权转让办理了

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事项均已在宜昌交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公开披露。

2011

年

9

月

8

日，经游轮中心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经工商登记机关批准，游轮中心第二期出资

8800

万元

（宜昌交运

4526

万元、鄂西圈投

4274

万元）延期至

2012

年

9

月

25

日前缴清。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12

年

9

月

5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履行对控股子公司的出

资义务和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以超募资金中的

4526

万元支付公司对游轮中心的第二期出资。公司监

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相关意见如下：

1

、公司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及生产经营需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

经营业绩，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4752.60

万元中的

4526

万元支付公司对游轮中心公司的第二期出资，剩余超

募资金

226.60

万元以及该超募资金专户存储利息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最终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以实施时专户本息合计扣除

4526

万元出资款后的余额为准。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对外披露。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

2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利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投项目的有效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利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降低资金成本，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同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

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752.60

万元中的

4526

万元支付公司对游轮中心公司的第二期出资，

剩余超募资金

226.60

万元以及该超募资金专户存储利息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最终补充流动资金的

金额，以实施时专户本息合计扣除

4526

万元出资款后的余额为准。

关于《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公司保荐机构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朱彤、王融认为：宜昌交运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

划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出具了同意意见。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经过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宜昌交运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二期出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助

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宜昌交运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超募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综上，华龙证券同意宜昌交运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

关于 《华龙证券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游轮中心第二期出资事宜，属于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策通过的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交易的正常进展事项，不涉及新的对外投资和新的关联交易。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

、华龙证券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627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2012-027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604

号文核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宜昌交运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35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13.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3,55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986.4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40,563.60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大信验字

[2011]2-0042

号 《验资报

告》。

二、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执行方案

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业务增长对流动

资金的需求，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等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具体执行方案如下：

以超募资金

4752.60

万元中的

4526

万元支付公司对湖北宜昌三峡游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游

轮中心

"

）的第二期出资，剩余超募资金

226.60

万元以及该超募资金专户存储利息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最终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以实施时专户本息合计扣除

4526

万元出资款后的余额为准。

三、公司承诺

1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2

、公司在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2

年

9

月

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履行对控股子公司出资义

务和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以超募资金

4752.60

万元中的

4526

万元支付公司对游轮中心公司的第二期

出资，剩余超募资金

226.60

万元以及该超募资金专户存储利息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最终补充流动

资金的金额，以实施时专户本息合计扣除

4526

万元出资款后的余额为准。

游轮中心第二期出资事宜，属于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策通过的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交易的正常进展事项，不涉及新的对外投资和新的关联交易。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对外投资进展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

五、相关意见

1

、监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及生产经营需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经营业绩，公司拟使

用超募资金

4752.60

万元中的

4526

万元支付公司对游轮中心公司的第二期出资，剩余超募资金

226.60

万元以

及该超募资金专户存储利息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最终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以实施时专户本息合

计扣除

4526

万元出资款后的余额为准。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对外披露。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利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有效实

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利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降低资金成本，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同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

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752.60

万元中的

4526

万元支付公司对游轮中心公司的第二期出资，

剩余超募资金

226.60

万元以及该超募资金专户存储利息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最终补充流动资金的

金额，以实施时专户本息合计扣除

4526

万元出资款后的余额为准。

关于《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朱彤、王融认为：

宜昌交运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亦出具了同意意见。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经过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宜昌交运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二期出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助

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宜昌交运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超募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综上，华龙证券同意宜昌交运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

关于 《华龙证券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

、华龙证券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627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2012-028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5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通知，公司全体监事黄兆波、

边社军、尹明均参与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

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本次会议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履行对控股子公司出资义务和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一致认为：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及生产经营需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提升经营业绩，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4752.60

万元中的

4526

万元支付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湖北宜昌长江三峡游轮

中心开发有限公司的第二期出资，剩余超募资金

226.60

万元以及该超募资金专户存储利息全部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最终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以实施时专户本息合计扣除

4526

万元出资款后的余额为准。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对外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和《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五日

备查文件：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1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5

日

9

：

30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

（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

4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振平先生

（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名，代表股份

18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

。

3.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贷款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赵春旭律师和孙凯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

2012

年

9

月

6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0139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2-032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9

月

5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

书，该通知显示：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四川恒康

"

）原质押给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37,980,000

股公司股份（因公司实施

2011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10

股转增

8

股，该部分质押股份增

至

68,363,999

股）已于

2012

年

9

月

4

日解除质押。 本次解除质押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3%

。

此外：

四川恒康原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营门口支行

10,000,000

股公司股份（因公司实施

2011

年

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10

股转增

8

股，该部分质押股份增至

18,000,000

股）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解除质

押，该次解除质押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2.72%

。

2012

年

8

月

24

日，四川恒康将

21,900,000

股公司股份质押给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次质押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1%

。

截止到本公告披露日，四川恒康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220, 39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30%

。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139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2-031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阳坝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阳坝铜业）收到甘肃省陇南市地税局下发的

《陇南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对甘肃阳坝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批复》（陇

地税政［

2012

］

61

号），同意阳坝铜业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企业所得税执行百分之十五（

15%

）

的税率。

此项优惠政策的实施将调增阳坝铜业及公司合并报表

2012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约

1,468.70

万元。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

2012-035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至高淳城际轨道南京南站至

禄口机场段工程自动售检票（

AFC

）系统

项目预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9

月

4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众合轨道

"

）接

到中国必联采购招标网中标公示结果通知， 由众合轨道中标的南京至高淳城际轨道南京南站至禄口机场段

工程自动售检票（

AFC

）系统项目在中国必联采购招标网公示期于

2012

年

9

月

4

日结束。 评标公示结果显示，本

次项目中标无质疑。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众合轨道成功预中标。

南京至高淳城际轨道南京南站至禄口机场段工程自动售检票 （

AFC

） 系统项目预中标金额为

RMB

6781.8237

万元，中标内容包括为该工程自动售检票（

AFC

）系统项目，提供设备采购、技术和服务。

本次项目合同截止公告日尚未签署。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433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12－031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5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有限公

司通知，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原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的本公司限售股

10,000,000

股已

于

2012

年

9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2012

年

9

月

5

日，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股

10,000,0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21.39%

）重新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作为公司向其申请综合授信并贷款人民币

2.5

亿元的质押担保，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号：

1209050003

），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9

月

5

日，股份质押期限自质押登记日起至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止。。

截至

2012

年

9

月

5

日，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6,7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75%

。太

安堂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

1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

。

特此公告

广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六日

股票代码：

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27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

以下简称

"

交易商协会

")

申请发行金

额为

5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详情请参见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2-015

）。

公司于近日收到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

2012

】

CP234

号）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

(

以下简称

"

《通知

书》

")

，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通知书》中明确，公司本次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

民币

5

亿元，注册额度自交易商协会发出《通知书》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及市场利率波动情况在注册有效期内择机发行首期短期融资券，公司后续

将按规定及时披露发行的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0615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公告编号：

2012-030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2

年

9

月

5

日，公司接第二大股东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3,504,325

股，占总股本的

11.10%

）

通知，因结清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的贷款，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已于

2012

年

9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解除了对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11,

000,000

股法人股的质押。

同日，因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该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11,000,000

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0%

）向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进行贷款质押，质押期限从

2012

年

9

月

4

日至质权人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有

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22,0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10.39%

）处于质押状态。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5

日


